
臺北市立百齡國小校園場地開放借用收費標準 

102年6月1日訂定 

106年1月13日修正開放時間 

一、場地借用說明：  

（一）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3月31日北市教體字第09933315500

號「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」

辦理。  

（二）場地開放借用時間：例假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。  

（三）場地借用時間以二小時為一單位。未滿一單位，以一單位計算。  

（四）若申請單位使用場地超過申請時間，則超過時間由保證金扣抵。 

（五）若有設施損換或垃圾未清理運棄，所需經費由保證金扣抵，申

請單位不得異議。  

（六）本校場地開放，不含停車事宜。  

（七）本案經校長核定後，自 106 年 02 月 01日起實施。 

 

二、收費標準 

項目  

場地         

場地使用者 

(每單位) 

電費 

(每單位) 

冷氣費 

(每單位) 
保證金 

備 註(每單位為 2小時) 

假日：0900-2100 

平日：1800-2100 

普通教室 220 100元 100 元 5000  

大辦公室 660 180元 250元 5000  

會議室 500 120元 120 元 5000 
 

校史室 500 120元 120 元 5000 
 

活動中心四樓 1900 300元 3000 元 5000 
 

運動場 550 250元  10000 
電費為夜間照明(白天不

收) 

電腦教室 1000 150元 120 元 5000  

游泳池 2750 180元 200 元 5000  

 


